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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波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本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李朝波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四、陈蓉章

陈蓉章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陈蓉章 曾用名 -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住所 成都市武侯区中苑巷2号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德阳顺泰投资有限公司 2014年5月至今 执行董事 是

投资情况

德阳顺泰投资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对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业进行投资，陈蓉章

持股比例为100%

陈蓉章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本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陈蓉章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五、员工持股计划

（一）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

根据《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大通燃气员工持股

计划的参加对象为与公司或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且符合下述标准之一：

1、本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各部门经理、副经理及业务骨干；

3、本公司各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副经理及业务骨干；

在公司外从事与公司业务有竞争性的业务，包括组建公司（或持股超过5%）、兼职或提供服务的，不得成为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对象。

符合上述标准的参加对象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资金自筹、风险自担的原则参加大通燃气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监事会将对有资格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公司聘请的律师

对参加对象的资格等情况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意见。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参加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以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参

加对象应依据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根据公司通知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已承诺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但未按

缴款时间足额缴款的，自动丧失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权利。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每单位份额对应的认购价格为人民币7.20元，设立时份额合计不超过1,000万份，对应出资额不超过7,

200万元，认购份额为100份的整数倍。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以全额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1,000万股,

认购金额不超过7,200万元。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票总数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单个员工所获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

数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二

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

（四）持有人情况

参加对象认购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份额不超过1,000万份，对应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000万股，出资总

额不超过7,200万元。其中：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6人，认购的份额合计不超过600万份，出资额不超过4,320万元，

占员工持股计划出资总额的比例为60%；其他员工认购的份额合计不超过400万份，出资额不超过2,880万元，占员工持股计划

出资总额的比例为40%。

最终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及认购金额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五）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锁定期

1、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即为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所获得的标的股票的锁定期，锁定期为36个月，自大通燃气公

告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基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

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2、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上市公司公告标的股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

3、员工持股计划的展期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标的股票的转让做出限制性规定，导致标的股票无法在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的，或因股票流动性不足等市场原因导致标的股票未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的，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的存续期限将按照规定程序延长。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三分之二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本次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六）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模式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由上市公司自行管理， 不会发生管理费用。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

议，持有人会议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全体持有人组成；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方，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

常管理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锁定期结束后减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代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向持有人分

配收益和现金资产等）、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等；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并在股东大会

授权范围内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

第三节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与大通集团、李可珍、李朝波、陈蓉章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于2015年

5月11日与大通燃气员工持股计划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乙方：大通集团、李可珍、李朝波、陈蓉章、大通燃气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人）

签订时间：2015年4月17日、2015年5月11日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7.20元/股。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宜的，则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三、认购数量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数量为85,416,666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

数量为准。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则本次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大通集团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45%（含45%）；李可珍认购数量为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15%；李朝波认购

数量为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13%；陈蓉章认购数量为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15%；大通燃气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数量不超过1,000

万股。各发行对象认购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仍有剩余的，剩余部分由大通集团认购。

四、认购方式

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

五、锁定期

乙方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自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支付方式

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甲方进行非公开发行时，乙方应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

求一次性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应至少提前两

个工作日将划款日期和账户信息通知乙方，在甲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乙方的认购资金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

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七、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甲方滚存未分配利润由甲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

持股比例共享。

八、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

认购合同由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并且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一）甲方董事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九、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合同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承诺及保证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的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向对方进

行足额赔偿。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上限为61,500万元（包括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需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1 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股权 不超过61,300 56,500

2 补充流动资金 5,000 5,000

合 计 不超过66,300 61,5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投资时机对部分项目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实际募集

资金不足募集资金拟投资额的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一、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股权

根据由中联资产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95号《旌能资产评估报告》和中联评报字[2015]第396号《罗江资产评估报

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的旌能天然气88%和罗江天然气88%股权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评

估值分别为45,483.53万元和10,898.45万元，评估值合计为56,381.98万元。公司与中航信托协商确定了最终交易价格，并于2015

年5月11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拟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56,500万元收购旌能天然

气88%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股权。

旌能天然气和罗江天然气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旌能天然气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元开发区长白山路北段西侧

办公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元开发区长白山路北段西侧

法定代表人：孙占卿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实收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成立日期：2005年9月30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03000019461

税务登记证号码：旌国税字510602451142657号/川地税字510603451142657号

组织机构代码：45114265-7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天然气经营管理，天然气管道安装及维修，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天然气站、场内部设施设计，

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建筑材料、日用杂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1）2005年9月旌能天然气设立

旌能天然气成立于2005年9月30日，设立时注册资本5,800万元，实收资本5,800万元。四川子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的川贡会验（2005）字第072号《验资报告》对以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设立时旌能天然气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4,640.00 80.00%

2 林顺茂 232.00 4.00%

3 刘友庆 232.00 4.00%

4 颜晓娣 232.00 4.00%

5 宁加兴 232.00 4.00%

6 莫定瑜 232.00 4.00%

合计 5,800.00 100.00%

（2）2006年9月股权转让

2006年9月，旌能天然气股东林顺茂、刘友庆、颜晓娣、宁加兴和莫定瑜5人分别将其持有的旌能天然气股权转让给天晨投

资。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旌能天然气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5,800.00 100.00%

合计 5,800.00 100.00%

（3）2006年11月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

2006年11月，天晨投资将其持有的旌能天然气1,16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林顺茂等44名职工。由于转让后股东人数较多，同

意选举林顺茂等5名自然人作为职工股东的持股代表； 就委托持股事宜，44名职工股东与林顺茂等5名持股代表分别签订了

《职工授权书》。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旌能天然气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4,640.00 80.00%

2 刘友庆 408.90 7.05%

3 陈静 295.80 5.10%

4 林顺茂 281.30 4.85%

5 谢刚 133.40 2.30%

6 王进 40.60 0.70%

合计 5,800.00 100.00%

（4）2009年7月减资

2009年7月，旌能天然气实施减资，注册资本由5,800万元减少至1,800万元，由全体股东同比例减资。林顺茂等5名持股代表

减资金额中，包含所代持的职工股东按照同比例减少的出资额。四川子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川贡会验（2009）字

第083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减资情况进行了审验。本次减资完成后，旌能天然气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1,440.00 80.00%

2 刘友庆 126.90 7.05%

3 陈静 91.80 5.10%

4 林顺茂 87.30 4.85%

5 谢刚 41.40 2.30%

6 王进 12.60 0.70%

合计 1,800.00 100.00%

（5）2009年9月股权转让

2009年9月，天晨投资将其持有的旌能天然气1,44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闵隆刚等10名自然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旌能天

然气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闵隆刚 670.50 37.25%

2 曾昌耀 670.50 37.25%

3 刘友庆 126.90 7.05%

4 陈静 91.80 5.10%

5 林顺茂 87.30 4.85%

6 谢刚 41.40 2.30%

7 胡代寿 19.80 1.10%

8 银熙忠 19.80 1.10%

9 王进 12.60 0.70%

10 廖永方 9.90 0.55%

11 陈保军 9.90 0.55%

12 杨滔 9.90 0.55%

13 叶勇 9.90 0.55%

14 王小明 9.90 0.55%

15 杨雪梅 9.90 0.55%

合计 1,800.00 100.00%

（6）2013年5月解除委托持股及增资

2013年5月， 除职工股东蒋浩所持股权继续委托刘友庆代持外， 其余职工股东与林顺茂等5名持股代表解除委托持股关

系； 同时， 全体实际股东同比例增资， 将注册资本由1,800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 德阳德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德隆会验

（2013）第043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情况进行了审验。解除委托持股及增资后，旌能天然气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闵隆刚 1,117.50 37.25%

2 曾昌耀 1,117.50 37.25%

3 刘友庆 82.50 2.75%

4 林顺茂 72.00 2.40%

5 胡代寿 33.00 1.10%

6 银熙忠 33.00 1.10%

7 王燕 21.00 0.70%

8 赵晖 21.00 0.70%

9 陈丽如 21.00 0.70%

10 廖永方 16.50 0.55%

11 陈保军 16.50 0.55%

12 杨滔 16.50 0.55%

13 叶勇 16.50 0.55%

14 王小明 16.50 0.55%

15 杨雪梅 16.50 0.55%

16 梅海燕 13.50 0.45%

17 莫定瑜 13.50 0.45%

18 宁加兴 13.50 0.45%

19 赵雪松 13.50 0.45%

20 张丽 13.50 0.45%

21 陈静 10.50 0.35%

22 谢刚 10.50 0.35%

23 王进 10.50 0.35%

24 李武顺 10.50 0.35%

25 薛雅芳 10.50 0.35%

26 张燕 10.50 0.35%

27 杨涛 10.50 0.35%

28 尹念 10.50 0.35%

29 刘明 10.50 0.35%

30 尹清华 10.50 0.35%

31 田勋 10.50 0.35%

32 米俊 10.50 0.35%

33 苏莉 10.50 0.35%

34 青玫 10.50 0.35%

35 杨军 10.50 0.35%

36 林敏 10.50 0.35%

37 何敏 10.50 0.35%

38 杜辉 10.50 0.35%

39 颜明 10.50 0.35%

40 黄颖 10.50 0.35%

41 颜晓娣 10.50 0.35%

42 李娟 10.50 0.35%

43 魏华 10.50 0.35%

44 余代琼 10.50 0.35%

45 李敦荣 10.50 0.35%

46 廖兴文 10.50 0.35%

47 高剑波 10.50 0.35%

48 江道祥 10.50 0.35%

49 周海燕 10.50 0.35%

50 曾军 10.50 0.35%

合计 3,000.00 100.00%

（7）2014年4月股权转让2014年4月，闵隆刚将所持旌能天然气36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大通集团、757.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中

航信托，其余全部股东将各自所持旌能天然气全部出资额（含刘友庆代蒋浩持有的10.5万元，刘友庆与蒋浩的委托持股关系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解除）转让给中航信托。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旌能天然气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中航信托 2,640.00 88.00%

2 大通集团 360.00 12.00%

合计 3,000.00 100.00%

3、股东情况

（1）中航信托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广场” 24、25层

主要办公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广场” 24、25层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注册资本：168,648.52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营业执照注册号：360000512000031

税务登记证号码：赣地税字360101698475840号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28日

经营范围：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下列人民币和外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

（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六）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

投资基金业务；（七）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八）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

准的证券承销业务；（九）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一）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

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十二）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从事同业拆借；（十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

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② 股权结构

根据中航信托的公司章程，中航信托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6,548.92 63.18%

2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33,727.74 19.99%

3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6,099.50 9.55%

4 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7,866.86 4.67%

5 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 4,405.50 2.61%

合计 168,648.52 100.00%

中航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③ 主营业务及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中航信托的主营业务为信托业务。中航信托积极发展各个领域、不同类型的信托业务，创新产品设计，实现受托资产规模

快速增长。信托产品投资范围涵盖了证券、金融、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工商企业等各个领域；信托产品设计包括了股权投

资、债权融资、BT、有限合伙投资、应收账款收益权、产业基金等多元化的业务结构；信托业务合作模式涵盖了银信合作、信政

合作、证信合作和私募基金合作等。

截至2014年末，中航信托经审计的总资产为548,864.20万元，净资产为474,838.94万元，营业收入为170,044.84万元，净利润

为90,966.97万元。其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I、简要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31,350.45

非流动资产 517,513.75

资产总额 548,864.20

流动负债 74,021.60

非流动负债 3.66

负债总额 74,025.26

所有者权益 474,838.94

II、简要利润表（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70,044.84

营业利润 121,131.09

利润总额 121,135.87

净利润 90,966.97

④ 天启455号信托计划

中航信托是天启455号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其发起天启455号信托计划，并将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用于收购旌能天然

气、罗江天然气各88%的股权。

天启455号信托计划规模为51,000万元，对应51,000万元信托单位，每一信托单位1元，其中优先级信托资金规模为34,000万

元，第1期次级信托资金规模17,000万元。根据相关信托合同、信托计划说明书等信托文件，天启455号信托计划共有6名优先级

受益人（指认购/申购信托计划优先级信托单位并享有优先级信托受益权的主体）及5名次级受益人（指认购/申购信托计划

次级信托单位并享有次级信托受益权的主体）：

I、优先级受益人

序号 受益人名称/姓名 受益人类型 收益权份额（万元）

1 中航信托（以天启328号信托计划资金认购） 优先级 33,000.00

2 白雪 优先级 260.00

3 胡瓒 优先级 240.00

4 李培新 优先级 200.00

5 刘霞 优先级 150.00

6 徐凯盈 优先级 150.00

合计 34,000.00

II、次级受益人

序号 受益人名称/姓名 受益人类型 收益权份额（万元）

1 兵工财务 次级 7,000.00

2 曾以刚 次级 7,000.00

3 段东林 次级 1,300.00

4 舒光荣 次级 1,000.00

5 严凯 次级 700.00

合计 17,000.00

⑤ 天启328号信托计划

根据相关信托合同，中航信托作为天启328号信托计划的受托人认购天启455号信托计划的优先级信托单位。根据中航信

托网站（http://www.avictc.com）的披露信息及信托计划说明书，天启328号信托计划是由中航信托作为受托人发起设立的开

放式信托计划。信托计划成立时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不设上限，投资者可于开放日申购或赎回信托单位。信托计划的投资范

围包括银行存款、同业拆借、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债券及票据，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产

品（包括固定收益类信托、券商理财、银行理财产品，债权、附回购股权、附回购承诺的资产包）等。天启328号信托计划是开放

式产品，其金额不设上限，存续期内每周三为开放日，合格投资者可在开放日申购或赎回。

（2）大通集团

大通集团的基本情况参见本预案“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一、大通集团” 。

4、控（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1）控股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旌能天然气拥有两家全资子公司旌能设计和旌能管道，一家控股子公司华川天然气，情况如下：

①旌能设计

旌能设计于2006年4月由旌能天然气作为唯一股东出资设立，公司主营业务为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业务，其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德阳市旌能燃气设计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元开发区长白山路北段西侧

法定代表人：刘友庆

注册资本：50万元

实收资本：5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4月28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03000031546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天然气站、场内部设施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②旌能管道

旌能管道于2007年4月由旌能天然气作为唯一股东出资设立，公司主营业务为天然气管道安装与维修业务，其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德阳市旌能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元开发区长白山路北段西侧

法定代表人：刘友庆

注册资本：500万元

实收资本：5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4月27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03000012074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证经营）；燃气具安装及维修（凭资质证经营）；金属材料（不含稀

贵金属）、建筑材料、日用杂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③ 华川天然气

华川天然气成立于2008年12月， 由自贡市龙盛气化有限公司和阳新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2014年

12月，旌能天然气收购华川天然气60%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华川天然气主营业务为天然气管道输配及销售业务，其基本

情况如下：

名称：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牟志政

注册资本：2,120万元

实收资本：2,12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3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20222000005431

经营范围：管道天然气供应；乙种天然气供应；灶具、热水器及配件批发，销售。（《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

12日；《湖北省特种设备（气瓶）充装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8月31日）

除上述外，旌能天然气还持有四川恒升食品有限公司61.11%的股权。四川恒升食品有限公司现处于破产清算中，旌能天

然气已将对四川恒升食品有限公司的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四川省恒升食品有限公司

住所：旌阳区天元经济开发区青海路

法定代表人：谢吾我

注册资本：9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7月20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032800002

经营范围：盐渍菜、泡菜、调味品、粉丝、亚制品、薯类制品、蔬菜、加工、生产、销售，农副土特产品（国家限制经营的除外）

销售。

（2）参股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旌能天然气持有四川旌穗种苗有限责任公司30%的股权、持有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3.6%的

股权、持有成都华高药业有限公司1.69%的股权、持有德阳金茂燃料有限公司20%的股权，该等参股公司情况如下：

① 四川旌穗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四川旌穗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元开发区（天马加油站对面）

法定代表人：何晓

注册资本：15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7月19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03000021163

经营范围：蔬菜、瓜果、花卉种苗（主要农作物种子除外）繁育、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② 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工业集中发展区长白山路北段

法定代表人：江泽佩

注册资本：10,368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3月20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00000001538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塑料制品、机电设备及配件；销售电线电缆、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监

控品）；从事自营进出口业务；管道专业承包三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③ 成都华高药业有限公司

名称：成都华高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66号2栋9层

法定代表人：李亚中

注册资本：10,834.6781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6月13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9000021716

经营范围：生产：原料药（银杏叶提取物、青蒿素、蒿甲醚、双氢青蒿素）、颗粒剂、药用辅料（甜菊素）（凭药品生产许可证

核定的范围在有效期内从事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凭食品流通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生产食品添加剂、复配食

品添加剂（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精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农作物种植；低等级烟叶、废烟叶、烟末的采购业务

（仅限在泸州市设立的分支机构经营）。（以上工业行业另设分支机构或另择经营场地经营）。

④ 德阳金茂燃料有限公司

名称：德阳金茂燃料有限公司

住所：德阳市天元开发区长白山路北段西侧

法定代表人：曾虹

注册资本：4,000,000元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21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03000011869

经营范围：燃料技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必须取得相关批准后，

按照批准的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015年2月4日，旌能天然气已将所持德阳金茂燃料有限公司20%的股权全部对外转让，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旌能天然气已

不持有德阳金茂燃料有限公司股权。

5、主营业务运营情况

旌能天然气主要从事天然气管道输配和销售业务、天然气管道安装与维修、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业务，所属行业为燃气

生产和供应业。

旌能天然气持有相关《燃气经营许可证》，下属子公司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等相关资质证书，在授权经营区域内经营城市燃气销售、燃气管道安装、燃气管道设计业务。其中，城市

燃气销售业务主要是外购天然气输配后在经营区域内分销；城市燃气管道安装业务是根据客户的需要，为其提供燃气设施设

备的安装服务；燃气管道设计主要是进行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及天然气站、场内部设施设计。

6、主要资产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1）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资产

①房屋建筑物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旌能天然气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人 房权证编号 坐落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89

号

天元区经济开发区 办公用房 592.00

2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90

号

天元区经济开发区紫金山路 营业用房 1,147.55

3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91

号

天元区经济开发区紫金山路 营业用房 226.54

4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92

号

天元区经济开发区紫金山路 营业用房 500.80

5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93

号

天元区经济开发区紫金山路 营业用房 307.12

6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94

号

市区下南街“德阳商城” B区 营业用房 45.94

7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95

号

市区下南街“德阳商城” B区 办公 427.20

8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96

号

市区下南街“德阳商城” B区 营业用房 69.37

9 旌能天然气

德阳市房权证天元区字第0100397

号

天元区经济开发区长白山路一段 办公用房 795.52

10 旌能天然气 德市房权证德新镇字第00156号 旌阳区德新镇新场村一组 办公用房 131.59

11 旌能天然气 德市房权证德新镇字第00157号 旌阳区德新镇新场村一组 办公用房 158.42

12 旌能天然气 德市房权证德新镇字第00158号 旌阳区德新镇新场村一组 车间 73.49

13 华川天然气 阳新县房权证兴国字第20101471号 兴国镇官桥村（工业园区） 综合办公楼 2,226.96

②土地使用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旌能天然气及其子公司拥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土地使用权如下表所示：

序号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坐落 使用权类型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终止期限

1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开发区国用 （2006）第

0186号

旌阳区经济开发区 出让 工业 1,466.00 2053-6-27

2 旌能天然气

德 府 国 用 （2006） 第

B49046-6145号

市辽河街北侧 出让 工业 1,040.00 2056-10-18

3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开发区国用 （2006）第

0184号

旌阳区经济开发区 出让 工业 1,359.00 2053-6-27

4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德新镇国用 （2009）第

更0146号

旌阳区德新镇新场村一

组

出让 工业 1,276.00 2054-1-9

5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开发区国用 （2006）第

0183号

旌阳区经济开发区 出让 工业 17,556.00 2053-6-27

6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开发区国用 （2006）第

0185号

旌阳区经济开发区紫金

山路（原花生厂）

出让 工业 12,348.00 2050-5-25

7 旌能天然气

德 府 国 用 （2006） 第

B5032-3764-（1）号

市区下南街德阳 商 城

B1-5.19-23.32号

出让 商业 112.70 2033-11-6

8 旌能天然气

德 府 国 用 （2006） 第

B5033-3765-（1）号

市区下南街德阳商城B区

1-20号

出让 商业 12.12 2033-11-6

9 旌能天然气

德 府 国 用 （2006） 第

B5034-3766-（1）号

市区下南街德阳商城B区

1-18号

出让 商业 18.30 2033-11-6

10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德新镇国用 （2009）第

更0145号

旌阳区德新镇新场村一

组

出让 工业 1,779.00 2057-7-22

11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德新镇国用 （2009）第

更0124号

旌阳区德新镇金玉村七

组

出让 工业 450.80 2057-7-22

12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德新镇国用 （2009）第

更0125号

旌阳区德新镇金玉村七

组

出让 工业 286.10 2057-7-22

13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德新镇国用 （2009）第

更0126号

旌阳区德新镇长征村十

一组

出让 工业 529.38 2057-7-22

14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德新镇国用 （2009）第

更0127号

旌阳区德新镇长征村十

组

出让 工业 442.28 2057-7-22

15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德新镇国用 （2009）第

更0128号

旌阳区德新镇金玉存一

组

出让 工业 348.27 2057-7-22

16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孝泉镇国用 （2009）第

更01081号

旌阳区孝泉镇七郎村一

组

出让 工业 587.03 2057-7-22

17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孝泉镇国用 （2009）第

更01082号

旌阳区孝泉镇高桥村三

组

出让 工业 603.45 2057-7-22

18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孝泉镇国用 （2009）第

更01083号

旌阳区孝泉镇高桥村三

组

出让 工业 574.10 2057-7-22

19 旌能天然气

德旌区黄许国用（2009）第更

0859号

旌阳区黄许镇圣三村六

组

出让 工业 659.00 2057-7-22

20 旌能天然气 德府国用（2015）第03615号 德阳市金山街以东 划拨

公共设

施用地

1,291.00 -

21 华川天然气 阳国用（2010）第101822号 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 工业 出让 17,241 2060-7-1

（2）对外担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旌能天然气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主体担保情况。

（3）主要负债

根据华信出具的川华信审（2015）127号审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旌能天然气经审计的负债总额为13,265.97万元，

且全部为流动负债。

7、最近一年简要合并财务数据

华信对旌能天然气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川华信审（2015）12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旌能天

然气2014年度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28,552.35

营业成本 23,995.55

营业利润 3,538.70

利润总额 3,806.47

净利润 3,119.25

8、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旌能天然气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股东出资协议及章程中没有对

本次发行及股权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条款。

9、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未对股权收购完成后旌能天然气管理层变动做出安排。

10、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对旌能天然气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395号《旌

能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旌能天然气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合并报表口径）6,993.49万元，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净资产价值）为51,685.83万元，评估增值44,692.34万元，增值率639.06%；评估结果采用收益

法评估结果。

因此，旌能天然气88%股权对应评估值为45,483.53万元。

11、标的资产近三年交易价格

2014年4月，中航信托向闵隆刚等旌能天然气股东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交易价格为41,017.68万元。

12、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旌能天然气进行整体评估， 并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论。以下就中联评估对旌能天然气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1）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收益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

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估值对象的现行公平市

场价值，它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估值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

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思路。

本次评估目的是收购股权，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提

供了依据，因此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经营收益较为稳定，在未来年度其收益与风险可以可靠地估计，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选择收益法进行

评估。

由于市场上无类似的市场参照物来评价估值对象，所以本次评估未采选择市场法进行评估。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收益法

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2）评估假设

① 一般假设

I、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

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II、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

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

开买卖为基础。

III、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

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② 特殊假设

I、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II、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III、企业取得的天然气经营许可期限届满后可无障碍进行续期经营，城市管燃气经营许可能顺利取得，企业未来的经营

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IV、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V、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

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VI、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VII、 被评估企业属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 依据税务部门对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文件所得税率为15%， 本次评估假设到

2020年此标准不变，2021年以后各年按25%计算所得税额。

（3）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的合理性分析

① 资产基础法简介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

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②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母公司报表口径）旌能天然气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评

估结论如下：

（母公司报表口径）资产账面价值11,128.12万元，评估值15,134.96万元，评估增值4,006.84万元，增值率36.01%。负债账面价

值4,598.03万元，评估值4,598.03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6,530.09万元，评估值10,536.93万元，评估增值4,006.84万

元，增值61.36%。

（4）收益法评估过程的合理性分析

① 收益法简介

收益法是从企业整体出发，以企业的获利能力为核心，通过分析、判断和预测企业未来收益，考虑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市场

风险后，选取适当的折现率，折现求取企业价值。收益法应用较多的估值方法是现金流折现方法（DCF）。

现金流折现方法（DCF）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估

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

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使用现金流折现

法的最大难度在于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等。但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较为客

观公正、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易于为市场所接受。

② 收益法计算过程

根据旌能天然气的基本情况、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本次收益法评估是以旌能天然气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口径估算其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次评估的基本评估思路是：

I、按照审计的报表口径，对纳入报表范围的资产和业务，按照最近几年的历史经营状况和业务类型等估算预期净现金流

量，并折现得到经营性投资资产的价值；

II、对纳入报表范围，但在预期经营性现金流估算中未予考虑的资产，定义其为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单

独测算其评估价值；

III、 对上述评估方法得到的经营性投资资产的价值和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价值的估算加和， 得到评估对象的企业价

值，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到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价值。

③ 评估模型

I、基本模型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D：基准日付息账务的账面价值；

II、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评估对象投资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R=净利润+折旧摊销+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追加资本

根据评估对象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量。将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行

折现处理并加和，测算得到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III、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 r。

IV、收益期的确定

旌能天然气的经营为无限期，企业运行比较稳定，可保持长时间的运行，故本次评估收益期按永续确定。

④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旌能天然气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合并报表口径）净资产账面值为6,993.49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

部权益资本价值（净资产价值）为51,685.83万元，评估增值44,692.34万元，增值率639.06%。

（5）评估结果的分析与选择

① 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合并报表口径）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1,685.83万元，资产基础法（母公司报表口径）测算得

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10,536.93万元。收益法较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41,148.90万元，评估增值390.52%。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

原因主要是：

第一，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

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

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② 评估结果的选取

企业主营业务为天然气经营管理，拥有行业特许经营权，行业利润稳定导致收益稳定。产品的定价模式，结算方式、市场

地位、市场份额、主要客户群等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规模。

资产基础法评估中只从资产购建角度反映企业的建设成本，但未对企业的特许经营权、主要客户群、市场占有率、收益状

况及企业供气范围扩张、企业管理能力等进行合理反映。市场份额、特许经营权、主要客户群等无形资产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中

无法体现出其价值，考虑到本次经济行为的目的是股权收购，交易各方关注的是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而不是历史购建成本，

因此本次评估选择收益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旌能天然气的价值参考依据具有合理性。即旌能天然气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时点的价值为51,685.83万元。

（6）董事会对评估事项的意见

2015年5月1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

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意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中联评估为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中联评估及其经办评估

师与公司及本次资产收购的交易对方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

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中联评估在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可以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执行， 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

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中联评估在评估过程中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整体评估，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

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采取的评估方法合理，具有适用性。

本次资产收购的标的资产的价格以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标的资产定价公允。

（7）独立董事对评估事项的意见

2015年5月11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发表结

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购买标的资产涉及的资产评估事项， 所选聘评估机构具有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用适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二）罗江天然气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罗江县工业园区

主要办公地点：罗江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牟志政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3日

组织机构代码：74467482-5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26000002658

税务登记证号码： 川国税字510626744674825号/川地税字510626744674825号

经营范围：管道天燃气经营、压缩天然气（CNG）加气站（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8月19日止）；线路、管道安装、

维修；销售：车用压缩天然气（限分公司经营）、炊事用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矿产品、石油沥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1）2002年罗江天然气设立

罗江天然气成立于2002年12月13日，设立时注册资本900万元、实收资本900万元。四川子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川贡会验（2002）字第098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罗江天然气设立时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900.00 90.00%

2 皓峰投资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2）2003年12月股权转让

2003年12月，皓峰投资将持有的罗江天然气100万元出资转让给曾昌耀。本次股权转让后，罗江天然气的股东及其出资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900.00 90.00%

2 曾昌耀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3）2006年11月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

2006年11月，天晨投资将所持公司1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牟志政，曾昌耀将所持公司36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罗小鹤、64万元

出资额转让给熊明佳。熊明佳受让的64万元出资额中，5万元为熊明佳本人所有，其余59万元为熊明佳代17名职工股东持有。

本次股权转让后，罗江天然气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800.00 80.00%

2 牟志政 100.00 10.00%

3 熊佳明 64.00 6.40%

4 罗小鹤 36.00 3.60%

合计 1,000.00 100.00%

（4）2008年8月持股代表变更

2008年8月，职工股东的持股代表由熊佳明变更为刘光全。熊明佳将登记在其名下的罗江天然气64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刘

光全。本次股权转让后，罗江天然气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800.00 80.00%

2 牟志政 100.00 10.00%

3 刘光全 64.00 6.40%

4 罗小鹤 36.00 3.60%

合计 1,000.00 100.00%

（5）2009年8月减资

2009年8月，罗江天然气实施减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至800万元，由全体股东同比例减资。持股代表刘光全的减资

金额中，包含职工股东按照同比例减少的出资额。四川子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川贡会验（2009）字第082号《验资

报告》对本次减资情况进行了审验。本次减资完成后，旌能天然气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晨投资 640.00 80.00%

2 牟志政 80.00 10.00%

3 刘光全 51.20 6.40%

4 罗小鹤 28.80 3.60%

合计 800.00 100.00%

（6）2009年9月股权转让

2009年9月，天晨投资将持有的罗江天然气640万元出资额中的288万元转让给闵隆刚，288万元转让给曾昌耀，12.8万元转

让给胡代寿，12.8万元转让给银熙忠，6.4万元转让给廖永方，6.4万元转让给陈保军，6.4万元转让给杨滔，6.4万元转让给叶勇，

6.4万元转让给王小明，6.4万元转让给杨雪梅。本次股权转让后，罗江天然气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闵隆刚 288.00 36.00%

2 曾昌耀 288.00 36.00%

3 牟志政 80.00 10.00%

4 刘光全 51.20 3.60%

5 罗小鹤 28.80 3.60%

6 胡代寿 12.80 1.60%

7 银熙忠 12.80 1.60%

8 廖永方 6.40 0.80%

9 陈保军 6.40 0.80%

10 杨滔 6.40 0.80%

11 叶勇 6.40 0.80%

12 王小明 6.40 0.80%

13 杨雪梅 6.40 0.80%

合计 800.00 100.00%

（7）2013年3月增资

2013年3月，罗江天然气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增资200万元，将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持股代表刘光全的

增资金额中，包含职工股东按照同比例增加的出资额。四川子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川贡会验（2013）字第017号

《变更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情况进行了审验。本次增资完成后，罗江天然气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闵隆刚 360.00 36.00%

2 曾昌耀 360.00 36.00%

3 牟志政 100.00 10.00%

4 刘光全 64.00 3.60%

5 罗小鹤 36.00 3.60%

6 胡代寿 16.00 1.60%

7 银熙忠 16.00 1.60%

8 廖永方 8.00 0.80%

9 陈保军 8.00 0.80%

10 杨滔 8.00 0.80%

11 叶勇 8.00 0.80%

12 王小明 8.00 0.80%

13 杨雪梅 8.00 0.80%

合计 1,000.00 100.00%

（8）2014年4月股权转让2014年4月， 闵隆刚将所持罗江天然气1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大通集团、24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中

航信托，其余股东将所持罗江天然气全部出资额（含刘光全代17名职工股东持有的罗江天然气全部出资额，刘光全与17名职

工股东的委托持股关系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解除）转让给中航信托。本次股权转让后，罗江天然气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中航信托 880.00 88.00%

2 大通集团 120.00 12.00%

合计 1,000.00 100.00%

3、股东情况

（1）中航信托

中航信托的基本情况参见本预案“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之“一、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

权和罗江天然气88%股权”之“（一）旌能天然气”之“3、股东情况” 。

（2）大通集团

大通集团的基本情况参见本预案“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之“一、大通集团” 。

4、控（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罗江天然气无控股子公司。罗江天然气持有罗江同辉燃气工程有限公司1.25%的股权、持有四川旌

穗种苗有限责任公司30%的股权、持有成都华高药业有限公司1.27%的股权，该等参股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罗江同辉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罗江同辉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罗江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牟志政

注册资本：8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9月16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262000001294

经营范围：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管道天然气

经营（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9月10日）；燃气设备安装、维修。销售：炊事用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

属）、矿产品、石油沥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四川旌穗种苗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华高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旌穗种苗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华高药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参见本预案“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 之“一、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股权” 之“（一）旌能天然气” 之“4、控（参）股公司基本情

况” 。

5、主营业务运营情况

罗江天然气主要从事天然气管道输配和销售业务，所属行业为燃气加工和供应业。

罗江天然气持有相关《燃气经营许可证》，在授权经营区域内经营城市燃气销售业务，即外购天然气输配后在城市内分

销。

6、主要资产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1）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资产

①房屋建筑物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罗江天然气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人 房权证编号 房屋坐落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罗江天然气 罗江县房权证（县城）字第02088号 罗江县万安北路北段

办公 556.91

加气 234.36

机房 236.68

2 罗江天然气 罗江县房权证（城区）字第01023号 罗江县罗江镇纹江路东段 办公用房 475.51

3 罗江天然气 罗江县房权证（城区）字第01077号 罗江县工业园区

办公 1,914.49

食堂、车库 263.24

②土地使用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罗江天然气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坐落 使用权类型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终止期限

1 罗江天然气 罗江县国用（2003）字第614号 罗江县万安北路 出让 工业 5,225.60 2053-5-13

2 罗江天然气 罗江县国用（2004）第396号 罗江县纹江路东段 出让 商业 672.8 2044-1-4

3 罗江天然气 罗江县国用（2004）第394号 罗江县工业园区 出让

办公综

合

11,300 2054-1-4

4 罗江天然气 罗江县国用（2004）第395号

罗江县万安乡狮丰村

三组

出让 工业 1,281.8 2054-1-4

（2）对外担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罗江天然气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主体担保情况。

（3）主要负债

根据华信出具的川华信审（2015）128号审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罗江天然气经审计的负债总额为842.59万元，且

全部为流动负债。

7、最近一年简要合并财务数据

华信对罗江天然气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川华信审（2015）12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罗江天

然气2014年度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028.48

负债总额 842.59

所有者权益 2,185.88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5,430.86

营业成本 3,990.40

营业利润 960.11

利润总额 1,001.09

净利润 748.76

8、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罗江天然气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股东出资协议及章程中没有对

本次发行及股权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条款。

9、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未对股权收购完成后罗江天然气管理层变动做出安排。

10、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对罗江天然气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396号《罗

江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罗江天然气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2,185.88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为12,384.60万元，评估增值10,198.72万元，增值率466.57%；评估结果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因此，罗江天然气88%股权对应评估值为10,898.45万元。

11、标的资产近三年交易价格

2014年4月，中航信托向闵隆刚等罗江天然气股东收购罗江天然气88%股权，交易价格为8,813.2万元。

12、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罗江天然气进行整体评估， 并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论。以下就中联评估对罗江天然气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1）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参见本预案“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之“一、收购旌能天然气88%

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股权”之“（一）旌能天然气”之“12、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之“（1）评估方法的

适用性分析” 。

（2）评估假设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参见本预案“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之“一、收购旌能天然气88%

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股权”之“（一）旌能天然气”之“12、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之“（2）评估假设” 。

（3）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的合理性分析

① 资产基础法简介

参见本预案“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之“一、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

股权”之“（一）旌能天然气” 之“12、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之“（3）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的合理性分

析” 。

②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3,028.47万元，评估值3,735.93万元，评估增值707.46万元，增值率23.36%。负债账面价值842.59万元，评估值

842.59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2,185.88万元，评估值2,893.34万元，评估增值707.46万元，增值率32.37%。

（4）收益法评估过程的合理性分析

① 收益法简介、收益法计算过程和评估模型

参见本预案“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之“一、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

股权”之“（一）旌能天然气”之“11、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之“（4）收益法评估过程的合理性分析” 。

②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罗江县天然气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2,185.88万元，评估

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为12,384.60万元，评估增值10,198.72万元，增值率466.57%。

（5）评估结果的分析与选择

① 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2,384.60万元， 比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2,893.34万

元，高9,491.26万元，差异328.04%。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

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

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② 评估结果的选取

本次评估目的是收购股权，通过对罗江天然气整体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评估，以核实企业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所有者权益

的公允价值。由于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销售和天然气接通工程业务。该企业初始的工程完成后并不需要大

量的再建投入。再者，天然气作为能源气体，为国家所调控，成本及售价稳定，利润空间较高，且天然气销售量稳定并未来会上

升，且天然气公司属于区域划分管理，处于区域垄断。总的说来，罗江天然气盈利能力较强，收益法的结果相对资产基准法结

果更能客观反应被评估企业的价值，因此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最终结果，即罗江天然气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

时点的价值为12,384.60万元。

（6）董事会对评估事项的意见

参见本预案“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之“一、收购旌能天然气88%股权和罗江天然气88%

股权”之“（一）旌能天然气”之“12、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之“（6）董事会对评估事项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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